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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8年，市民陈女士在达城西外西河路
附近买下一间商铺后，置业公司却违规搭建，让商铺变
成了“仓库”。陈女士将该置业公司告上法庭，通川法院
依法判决该公司退款25万，并支付10万元违约金。然
而判决生效后，该公司法人、董事长彭某某却“人间蒸
发”了。今年6月6日，通川法院执行法官终于找到了彭
某某……

据介绍，2008年10月，陈女士和丈夫侯先生与该
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通川区朝阳街道
西河路一商铺，该置业公司却在未通知陈女士和侯先
生，也没有征得二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在该商铺及其
正上方搭建梯柱、平台等设施，致使商铺完全失去了商
业价值。

后在住建部门协调下，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置业公
司向二人支付25万后将该商铺收回，并在2015年前付
清全部款项，违反此约定的一方应支付10万元违约
金。没想到协议达成后，该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彭某某却“人间蒸发”了。

鉴于案情简单，事实较为清楚，通川区法院于
2016年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了此案，依法判决该置
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购房退款25万
元及违约金10万元。没想到，彭某某两年杳无音信，且
诺大的置业公司名下竟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今年6月6日，执行法官终于找到了四处躲债的彭
某某。据调查，这两年中该置业公司仍在营业，旗下商
场定期收取租金，明显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
院生效判决。通川法院遂依法对被执行人彭某某处以
司法拘留15日。

6月20日，彭某某拘留期满后，终于幡然悔悟，他
向法官表示：“我会尽快去筹钱。”

（郝小艳 本报记者 程序）

男子深夜驾车尾随单身女实施抢劫

被抓前还故作镇定打乒乓球
商铺变“仓库”法院判退款
公司成“老赖”法人被拘留

尊敬的达州红星国际广场一期住宅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达州红星国际广场一期已达到交付条件，将于2018年6月28日开始

正式交房。由于集中交付量较大，我公司安排3天时间分批次交房，以利于节约业主收房时
间，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交付时间
2018年6月28日上午
2018年6月28日下午
2018年6月29日上午
2018年6月29日下午
2018年6月30日上午
2018年6月30日下午

交付楼栋
1号楼、2号楼、商业

1号楼、2号楼
3号楼、4号楼
3号楼、4号楼

5号楼
6-13号楼

交付楼层
1号楼（-1层-17层）2号楼（20层-31层）
1号楼（18层-32层）2号楼（-1层-19层）
3号楼（-1层-17层）4号楼（-1层-17层）
3号楼（18层-32层）4号楼（18层-33层）

所有楼层
所有楼层

交房公告

一、交房地点：
金龙大道666号红星国际广场项目（中

迪广场）一期住宅1号楼物业办公室办理交
房入住手续，2号楼物业服务中心办理验收
接房。

二、交房应缴纳款项及需携带资料：
1、《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接房相关

费用。
2、携带购房付款的发票、收据；代收费

用票据（含维修资金及其他代收费用）（不可
遗漏）。

3、业主（《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出现的所

有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验原件收复
印件）。

4、若业主不能亲临办理交房手续的，可
委托他人代理，所委托的代理人还应带经有
效公证的业主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和代理
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营业执照原件、收楼委托书原件及代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针对企业购买）。

6、垂询热线：0818-3208878
特此公告

达州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5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达州监管分局批准，颁发《中国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达川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51170001
许可证流水：0056138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6月8日
住所：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73号
邮编：635000
电话：0818339555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达州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8年6月11日

2018年6月2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达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刊登各类广告需提供相关
手续。出生证、学生证等个人证件遗
失可网上办理（周六休息）。咨询热
线：2377273 QQ：3315963126

●公告公示
●声明启事
●商业资讯

广告

通川法治

深夜接到报警电话
“你们快来，我被人抢了！”19日凌晨2时

许，开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接到女市民
丹丹（化名）报警，称下班回家走到小区楼道
转角处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持刀抢劫。

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普安派出
所、刑侦大队前去处置。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询问受害人丹丹获悉，她住在普安镇某
小区，在县城务工，晚上下班较晚。事发时
乘坐出租车回家，经过居住小区一楼与二楼
之间的通道时，被一陌生男子持刀抢劫。

18个小时后抓获嫌疑人
案发后，该局立即成立专案组，抽调刑

侦大队、情报大队及普安派出所精干力量，
全力开展案件侦查工作。办案民警兵分两
路，一路民警对丹丹进行详细询问，了解案
发经过，从中获得了嫌疑人衣着、体貌特征
等基本情况；另一路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仔
细勘验，并连夜查看案发现场及周边视频监
控。

通过摸排走访和分析研判，初步锁定犯
罪嫌疑人李某（男，汉族，28岁，开江县普安
镇人）及其活动轨迹。6月19日21时许，民
警经过18个小时的侦查后果断出击，将正在
新宁镇景观大道打乒乓球的李某抓获。

一路尾随持刀抢劫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交待，因经营的修车

生意不景气，加之平时嗜赌，手头拮据便预
谋抢劫。18日深夜11时许，李某趁老婆孩子

睡觉之后，独自驾车在开江县城寻找作案目
标。19日凌晨1时许，李某驾车行至峨城大
道时，发现丹丹背着挎包和两名女孩聊天，
随后两名女孩开车走了，丹丹独自乘坐出租
车回家。李某认为这是作案的理想人选，于
是驾车跟随。

丹丹下车后，李某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尖
刀一路尾随。当丹丹走到小区一楼与二楼
转角时，李某强行将丹丹拖拽至楼梯转角的
平台处，用右臂锁住脖子，左手持刀顶住丹
丹实施抢劫。丹丹奋力反抗、大声呼救，李
某匆忙拿着抢得的挎包逃离现场。李某回
家后，将车开到一个地方藏好后，又故作镇
定地和朋友去打乒乓球。当民警出现在他
面前时，他说：“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办案民警经过连夜突审，李某对其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
开江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王健雄 本报记者 向也）

开江男子李某经营着一个修车行，
生意遭遇不景气时却不寻思怎样去改
变，反而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凌晨，他
驾车在开江县城寻找作案目标，然后持
刀抢劫。得手后，故作镇定地他将车藏
好后打起了乒乓球……


